
住院护工/居家护理服务手册 

尊敬的客户： 

您好，感谢您对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们”或“我

司”）的认可，并选择我们为您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在您享受我们为您提供

的优质保障的同时，还将为您送上住院护工/居家护理服务。 

住院护工/居家护理服务兑换后有效期 1 年，等待期 30 天（客户过等待期

后住院可提供服务）。服务限兑换时绑定的权益人本人使用，权益人年龄需满

足 0-75 周岁。 

 

一、服务内容 

住院护工/居家护理服务能为客户解决住院/居家照护难的权益服务，并为

客户提供护理指导课程。本权益仅提供一次服务，服务类型为二选一服务，服

务项目不可拆分为两项服务混合使用。 

1.住院护工服务 

服务类型 服务项目 项目说明 
服务项目

次数 

住院护工

服务 

住院护理指导

意见书 

本服务由 10 年以上临床经验的执

业护士根据客户住院计划，提示客

户术前注意事项，为护理服务做准

备。 

每项服务

项目的次

数为 1

次，仅权

益人本人

享受，30

天等待期 

一对一院内护

工照护 

权益人因意外或疾病，由专业医护

团队了解治疗相关信息，制定在院

期间的护理计划，指派专属护理服

务人员负责客户在院期间的医疗陪



护及生活照料。最长不超过 8 天 7

夜，不可拆分。 

出院协助服务 

协助客户办理出院手续，并对出院

后居家康复期间注意事项进行现场

指导。 

住院探访服务 

监督、查验住院护工服务执行情

况，评估是否需要调整照护计划及

护工人员。 

视频护理指导

课程 

本服务由权威三甲医院专家团队研

发及指导，按病种制作康护指导视

频及宣教手册，通过线上提供给患

者及家属。 

重 疾 诊 疗 路 径

规划 

为罹患重疾客户规划就医路径，制

定就医策略，避免过度治疗，控制

医疗花费。 

2.居家护理服务 

服务类型 服务项目 项目说明 权益次数 

居 家 护 理

付 

康 复 护 理 指 导

意见书 

本服务由 10 年以上临床经验的

执业护士根据客户罹患疾病情况

和出院时的身体状态，个性化定

制康复指导方案。 

每项服务项

目的次数为

1 次，仅权

益人本人享

受 ， 30 天

等待期 

一 对 一 居 家 护

工照护 

权益人因意外或疾病入院治疗

后，出院前 1 天，由专业医护团

队了解住院相关信息，制定出院

后的延续护理计划。服务团队按

约定时间前往家中，负责客户出

院后的延续护理与生活照料。最

长不超过 8 天 7 夜，不可拆分。

（需提供护工食宿） 

视 频 护 理 指 导

课程 

本服务由权威三甲医院专家团队

研发及指导，按病种制作康护指



导视频及宣教手册，通过线上提

供给患者及家属。 

重 疾 诊 疗 路 径

规划 

为罹患重疾客户规划就医路径，

制定就医策略，避免过度治疗，

控制医疗花费。 

 

二、服务规则及约定 

1. 等待期: 

本服务自兑换之日起设置 30 天等待期，等待期内各项权益不可使用。 

2. 服务有效期: 

本服务自兑换日起有效期 1 年，逾期未使用则失效作废。 

3. 服务网络: 

本服务在服务有效期内，权益人入住网络内公立三级医院申请院内护工照

护服务或申请服务省份内的上门护工照护服务(康复类疾病、精神类疾病、传染

类疾病例如乙肝、丙肝、梅毒、艾滋、新冠、肺结核等不在服务范围内）。 

院内护工照护服务网络详见服务医院清单，上门护工照护服务覆盖省市

为：安徽省、北京市、福建省、广东省、广西省、河北省、河南省、湖北省、

湖南省、江苏省、江西省、辽宁省、山东省、陕西省、上海市、四川省、天津

市、云南省、浙江省、重庆市；仅限于直辖市、地级市、县级行政区域城区范

围内（不含乡镇地区）。 

例 1：上海市松江区包括：4 个街道岳阳街道、永丰街道、方松街道、中山

街道可提供服务，11 个镇泗泾镇、佘山镇、车墩镇、新桥镇、洞泾镇、九亭

镇、泖港镇、石湖荡镇、新浜镇、叶榭镇、小昆山镇均不在服务范围内； 

例 2：江苏省常熟市包含 6 个街道：虞山、常福、莫城、琴川、碧溪、东



南可提供服务，另有 8 个镇：海虞、梅李、辛庄、古里、支塘、沙家浜、董

浜、尚湖均不在服务范围内。 

4. 服务次数: 

同一个疾病住院需间隔 30 天再申请服务。间隔 30 天指客户享受入院护工

照护或者居家护工照护服务完成之日起，至第 30 天为止，即可申请因同一疾病

再次入院的护工照护服务或者居家护工照护。不同疾病住院申请服务不限制相

隔天数。 

5. 服务触发条件: 

本服务在服务有效期内，权益人因意外、诊断疑似或确诊罹患疾病入住网

络内医院(仅支持普通病房住院，不支持 ICU 病房、康养病房、传染科、感染

科、精神科、产科、急诊科、整容科、康复科病房），权益人可提交服务申

请。 

6. 预约时间: 

6.1 康复护理指导意见书:权益人提交服务申请后，客服工作时间内，24 小

时内客服安排回拨、收集相关病历资料，24 小时内结合自有执业医师团队意见

给权益人回复; 

6.2 入院护工照护、出院居家护工照护:权益人需提前 48 小时预约，客服接

到需求后进行相关服务安排及回复权益人。 

7. 服务取消: 

权益人完成预约并确认进行服务安排后，服务不可取消。若在确认预约后

因权益人方原因需取消服务，则记录对应权益已使用。 

8. 如因医院规定、疫情等客观原因，护工无法进入，则无法安排“入院护



工照护”，服务方将为权益人安排院内护工“一对多”服务。 

 

三、服务兑换及使用流程 

1. 客户兑换时需绑定权益人。 

2.兑换成功后，权益人可在“我的服务”或“明细—兑换记录”中查看并

使用服务,或可拨打 95549-7 进行预约。 

 

四、用户须知 

在提供本服务时，如我司合作方查明正在申请或享受本服务者并非您本

人，我司合作方有权立即拒绝提供本服务并保留追偿的权利。 

我司合作方根据您的服务申请，在协调服务商或其他第三方机构为您提供

本服务时将在必须披露的范围内对您的个人信息进行披露。在下述情况下，您

任何信息的披露，我司合作方不负任何责任： 

1) 当政府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要求我司合作方披露您个人资料时，我司合作

方将根据执法单位之要求或为公共安全之目的提供您的个人资料; 

2) 由于您将个人信息告知他人，由此导致的任何个人资料泄露； 

3) 任何由于计算机问题、黑客攻击、计算机病毒侵入或发作、因政府管制

而造成的暂时性关闭等影响网络正常经营之不可抗力而造成的您个人资料泄

露、丢失、被盗用或被篡改等; 

由于您提供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不及时或不能反映当前情况的资

料，而导致本服务发生缺失偏差或延误，相应责任将由您自行承担。 

对于我司合作方合理控制范围以外的各种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



罢工或骚乱、物质短缺或定量配给、暴动、战争行为、政府行为、通讯或其他

设施故障或严重伤亡事故等，致使我司合作方延迟或未能履行本服务的，我司

合作方不负任何责任。 

我司合作方有权在经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对本《全能护理卡服务手册》进

行变更或调整，具体以实际通知为准。 

 

五、免责条款 

1. 取消服务：可通过电话客服申请取消/改期，如确认服务开始时间后，

在服务开始前提前至少一个自然日取消服务/改期（如服务开始时间为在 3 日上

午 9:00，则需要在 2 日上午 9:00 前提交服务取消/改期申请）。 

2. 爽约计费规则：若客户未按照规定时间内提出服务取消的申请，因客户

原因无法提供服务的，则视作本次服务权益已使用。 

3. 本服务内均不含耗材、设备费用，相关耗材和设备，请客户及客户家属

提前准备。 

4. 服务对象患有医学可证明的传染性疾病（含新冠）、精神和行为障碍等

可能对服务商服务人员造成人身及财产损害的疾病，其他包括遗传性疾病、先

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各种原因所致的一种丧失生理、意识和交流功

能后的临床状态，并且该状态已持续 30 天以上；或处于可对服务商服务人员

造成人身及财产损害的状态时，服务商可拒绝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并无须承

担相关赔偿责任。 

5. 服务对象处于孕产期内无法提供服务，如怀孕（含宫外孕）、流产、分

娩（含剖腹产）、避孕、绝育手术、治疗不孕不育症、人工受孕及由此导致的



并发症等，服务公司可拒绝为客户提供服务，并无须承担相关服务责任。 

6. 在服务过程中，因客户及其家属未如实告知病情造成不良后果的，不得

因此要求服务商承担相应的或全部的医疗责任及相应的或全部的法律责任。 

7. 因不可抗力因素（自然灾害、恶劣天气、群体性安全事件等）导致本次

服务无法履约时，可拒绝为客户提供服务，本次服务权益为客户进行保留。 

8. 如服务人员按照规范操作，不承担因客户病情变化等造成的相关或全部

的法律责任。 

9. 如服务对象为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时，须父母或法定监护人陪同在场。

独居老人居家服务过程中需有家属在场。 

10. 实际服务地点非服务覆盖区域（覆盖区域详见附件），无法提供服

务。 

 

六、附则 

1. 本服务需在有效期内使用，逾期失效。 

2. 健康服务手册中的“服务网络范围”会持续更新和调整，我司有权更新

网络（可通过国华人寿官网—客户服务—健康服务手册进行查询），服务网络

范围以实际提供的为准。 

3. 由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服务，因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或其他任何原因

导致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未提供服务、提供服务不符合本服务手册内容、提供服

务造成使用人死亡、伤残、不良反应等任何后果，我司可协助使用人向第三方

服务提供商追责，但不承担任何违约、赔偿、补偿等义务与责任。因第三方服



务提供商提供服务及使用人接受服务产生的任何费用、支出等，我司均不承担

任何支付义务。 

4. 上述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及标准等，我司不作任何承诺和保证。 

5. 如您的服务产生问题时可拨打 95549-7 进行反馈。 

6. 本服务手册解释权归我司所有。 

 


